
《另外那个女人》——多丽丝·莱辛笔下的英式大片

简介

本书收入多丽丝·莱辛以下6个中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爱的习

惯”、“喷泉池中的宝物”、“另外那个女人”、“老妇与猫”、“海底隧洞”。她的

绝大多数中短篇是写实的。如“喷泉池中的宝物”，是相当完美的传统故事，情

节的发展一波三折。“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知识女性的心理

状态以及她们面临的当代两性关系格局，笔调节制，暗藏讥讽。“海底隧洞”是

反映青少年心理的。“另外那个女人”的女主人公是个插足的第三者，她等待着

情人了断和妻子的关系。最后，她不堪忍受这种精神折磨，直接去见那位妻子，

于是典型的婚外情纠葛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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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赏的女作家，并

不是西蒙娜·波伏瓦，

也不是弗吉尼亚·伍尔

芙，而是斩获2007年

诺贝尔奖的英国作家多

丽丝·莱辛。她的诸多

短 篇 还没 有 被 搬 上 荧

屏，而我估计不会是那

个 把它们 搬 上 荧 屏 的

人，这无疑是人生一大

憾事。

Reading38 阅读

简介

《红楼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

隆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其原名有《石头记》、《情

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高鹗续

（一说是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

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宫廷、官

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对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

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

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那些年，我们垂涎的《红楼梦》

想原因也很直白，黛玉本来就体寒，不怎么

吃大闸蟹，文中写道：“黛玉独不敢多吃，只吃了

一点儿夹子肉就下来了”，这咏蟹诗自然写得不

如宝钗了。且看黛玉的诗句：“铁甲长戈死未忘，

堆盘色相喜先尝。鳌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

块香。”黛玉很少写这么粗浅的诗句，乍看之下勾

起馋虫，但仔细推敲，这诗就有一种不吃红烧肉

的人看到红烧肉的饱腹感，不如宝钗的“眼前道

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大气。我印象中黛

玉烧过两次诗，第一次就是这一回写蟹诗，大概

是真心觉得自己写得不好，自己撕了让下人烧去，

第二次就是九十七回里自己烧帕子烧诗稿、咳

血，最后气死。

可怜的黛玉同学，因为身体不好错过了大闸

蟹蟹黄这等美味（我的重点是不是有些奇怪）。

《红楼梦》中的酒糟鹅掌、藕粉桂花糖糕，

甚至元妃娘娘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现在都已

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有一道菜还是要去杭州

某些酒店才能吃到正宗的。那便是《红楼梦》

第四十一回讲王熙凤捉弄刘姥姥时提到的一道

菜——茄鲞。这是一道用鸡肉、菌菇、笋干煨茄

子，故而使鸡味完全融入茄子的佳肴。

原文中刘姥姥尝第一口，根本不信这是茄子，

吃了第二口才将信将疑，讨教做法。“凤姐儿笑道：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扦了，只要净

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

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

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

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

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

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红楼梦》中并无闲笔。写茄鲞，就是写大观

园的穷奢极侈，使得小说开头的繁华与结局的落

魄对比更强烈，同在第四十一回中出现了松穰鹅

油卷、螃蟹肉馅的小饺子，这么高大上的食物，人

家贾母皱眉表示看不上，太油腻！王熙凤说茄鲞

做法简单，无疑是要显摆自己的聪明和富贵。刘

姥姥为何吐舌，又为何搬出佛祖，其因不言而明。

在第三十九回中，刘姥姥估算螃蟹宴的花费，说

道：“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

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王熙凤活着风光无限又矜骄得很，死后破草

席一盖，除了被她嘲笑过的刘姥姥，没有人愿意

给她收尸。奢侈的人不得善终，穷酸的刘姥姥倒

还活着，想起当年她喂刘姥姥的那两口茄鲞，不

觉人生大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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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大闸蟹季”就

要过去。

《红楼梦》里第三十八

回《林潇湘魁夺菊花

诗  薛 蘅 芜 讽 和 螃 蟹

咏》里描绘了贾 府畅

吃大闸蟹的景 象，最

后众人还兴起写了螃

蟹 诗。这也是薛宝钗

为数不多诗压群芳超

过黛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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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池中的宝物》是其中我最喜欢的短

篇，它是一个足够纯洁、注定与婚姻无关的感情

故事。一位是身边不乏追求者的富家千金米润，

一位是家境一般的年轻工匠伊甫瑞姆。在那个流

行戴假珍珠的年代里，才见第一面的他直言不讳

地告诉她：你不该戴假珍珠。她傻笑：可这是时尚

啊。他倾尽所有，打磨了一个最大最美的珍珠送

给她，这颗珍珠不是聘礼，只是一种认可，没有丝

毫期待与回报，因为她快要结婚了。送完这颗珍

珠，他离开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这颗珍珠改变了她一生。

每当她想要退而求其次的时候，有个声音似在说：

“你值得最好的。你无需随波逐流。”她退掉了父

亲包办的婚姻，在外人看来非常愚蠢地——拒绝

一个富商的儿子。过了几年，她找到了真正喜欢的

人，一个贫穷的意大利革命者。她抛弃了优渥的生

活，成为了平凡的主妇，丈夫战死，她便一人抚养

孩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坚持不卖那颗珍

珠。战火和生活摧残了她的容貌和气质，以至于重

逢时他差点把她当成站街女。

时移世易，他说，那颗珠子算什么呢?卖掉好

了。换点面包牛奶。

她摇头。

他心里还在为她盘算，为她不值，也许还有点

心疼，但年少时的情爱不再，两人至多是惺惺相惜

之情吧。他走向喷泉池，开启那个埋藏在那里的秘

密。

他已千疮百孔，就像二战中的欧洲。

这颗珍珠，就像是欧亨利笔下《麦琪的礼

物》——它承认了她的价值。从此，她不再是

千千万万富家花瓶中的一个，不再是家人联姻的

工具，就算今后把它卖了，她也不能否定自己存在

的意义。它是莱辛式女性主义的象征。

一位绅士，虽然不曾走进她心里，但为她打

开了牢笼。他对她倾慕，她对他却无法用爱情来回

报，感动不能代替爱情，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珍

惜这颗珍珠。

等她老了，应该还会记着——曾经有位年轻

人，愿意花光当时的积蓄打磨最大最美的珍珠送

她，却不曾一丝一毫索取她的美貌、她的人生，甚

至问她索要一句赞美。和富家公子送的小花小草

甜言蜜语一比，高下立判。

当时她还年轻懵懂，但也知道珠宝虽好，真情

难找。


